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人[2010]17号


关于认真做好2010年聘期届满人员考核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2010年聘期届满考核工作定于2010年6月21日至7月5日与学年度教职工考核同时进行。2010年聘期届满是指凡在2010年自然年度内合同聘期届满。

聘期届满考核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和领导，各单位的年度考核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教职工的聘期届满考核工作。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学校统一安排，切实搞好本次聘期届满考核工作。考核工作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合理安排、规范操作、有序进行。

为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完成，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人事处于6月21日前向各单位提供2010年聘期届满人员名单、奖惩、学生评分及档案存放等信息。

二、各单位考核小组根据聘期届满人员在聘期内的表现，按照全面、客观、公正的要求综合评价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及完成工作任务等方面情况并给出考核意见及续聘期限。

三、有以下情况者，学校原则上不予续聘，各单位需在聘期届满考核意见中注明：
1. 无法提供本人人事档案（不含部队自主择业人员），或前任单位的离职证明、内退证明、复员证等证明者；

2. 未经学校允许，擅自在外兼职，经学校指出拒不改正者；

3. 转岗后无法胜任现工作，或待岗超过三个月仍无部门聘用者；

4. 专任教师、辅导员未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者； 

5. 专任教师中尚未获得硕士学位者（个别专业除外）；

6.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不愿续聘，或因健康原因难以继续履行聘用合同和岗位职责者；

7．工作调动、脱产接受学历（学位）教育（需办理人事档案转移）、出国逾期不归或其他特殊原因失踪者；

8．符合校人[2006]28号文规定的到退休年龄人员，学校原则上不予续聘。如果是专业建设等方面特别紧缺人员，可由其所在单位写出延聘理由，于6月21日前交人事处；
9．教学效果极差，学生反映强烈的教师和辅导员；

10．师生反映强烈、责任心不强、服务态度不好者；

11．已经停止招生的相关专业且无法转型或跨专业发展的教师；

12.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或者不能认真执行学校教学运行管理规范者。

四、其他要求：

1．各单位可在人事处网页上下载聘期届满续聘表。

2．各单位在7月5日前将聘期届满人员的考核表等考核结果汇总后交相关职能部门签署意见（任课教师考核表交教务处、辅导员考核表交学生处、实验专技人员考核表交设备处，其他人员考核表交人事处）。各职能部门于7月8日前将已签署意见的考核表交人事处。（各单位将考核结果的电子表格用OA办公系统发送至人事处李丹文）。

附件：1．《教职工聘期届满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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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职工聘期届满考核表
	姓名
	
	单位
	
	岗位
	
	进校时间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移动电话
	
	住宅电话
	

	聘期内 每学年承担主要工作任务或担任课程名称
	1
	

	
	2
	

	
	3
	

	
	4
	

	
	5
	

	聘期内学年度考核结果
	学年度
	
	
	
	
	

	
	考核等级
	
	
	
	
	

	聘    期    内    个    人                总        结


	

	所在基层部门（教研室或实验室等）意见：

基层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考核结果（请在以下意见栏上选择打√）：
同意续聘(建议聘期)                          不同意续聘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意见：
考核结果（请在以下意见栏上选择打√）：
同意续聘(建议聘期)                         不同意续聘              
职能部门负责人签字（盖部门章）：              时间：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考核结果（请在以下意见栏上选择打√）：
同意续聘 (聘期)                              不同意续聘              
校领导签字（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填表说明
1.附表有正、反两面，正面由教职工本人填写，附表反面均由考核对象所在单位统一填写。

2.附表均需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附表正面的“聘期内每学年承担主要工作任务或担任课程名称”，要由本人按聘期年份逐年分别填写。

4.附表正面的“聘期内学年度考核结果”按照本人聘期内具体年份填写，如聘期为五年则填写五年的年度考核结果，聘期为一年的则填写一年的年度考核结果。

5.附表中的“所在基层部门”是指该职工所在的具体基层部门，如教师所在教研室、行管人员所在科室等。

6.附表中“相关职能部门”是指教务处（对任课教师的聘任意见）、学生处（对辅导员的聘任意见）、设备处（对实验室专技人员的聘任意见）、人事处（对其他人员的聘任意见）。

7.考核对象有本通知中第三条情况的，应在单位考核意见栏中说明。

